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６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行权股票期权

１

，

７４２

，

５２５

份；

２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３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行权股份合计

１

，

１３７

，

５００

股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起锁定六个月。六个月后，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行权股份总额的

２５％

可流通，其余

７５％

的股份按相关规定逐年流通；

４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

日刊登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及《桑德环境

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公告》，桑

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桑德环境”或“公司”）已将《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

１

，

７４２

，

５２５

份股票期权统一行权，

对本次提出申请行权的

３９

名激励对象的

１

，

７４２

，

５２５

份股票期权予以行权。经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

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公司已完成相关股份

登记手续。现将本次行权结果暨新增股份上市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桑德环境”）召开第六届十六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和《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事项，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沟通反馈意见，为进一步完善计划，公司董事会对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相应修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事项，该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部审核无异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授予条件，本次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满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相关事项的议案》，将本次股票期权授权日确定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公司完成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股票期权登记工作，首次股票期权数

量为

８２３．８７

万份，对应标的股票为

８２３．８７

万股；激励对象人数为

４３

人；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２．１５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

订稿）首次授予数量的议案》，公司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８２３．８７

万份调整

为

７１７．２６

万份。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

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八章 激励计划的

调整方法和程序、会计处理”规定，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

整，调整后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每股

２２．０５

元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

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在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日之前，公司

环境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

４１

名对象中，有

２

人在行权基准日前辞职，取消激励期

权数量

２０２

，

５００

份，公司第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会议确定的

３９

名可行权激励对象与经中国证监会备案并经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一致，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

，

７４２

，

５２５

股，占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６

，

９７０

，

１００

股的

２５％

。公司同意

３９

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

权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期间的可行权日）行权，可行权数量为

１

，

７４２

，

５２５

份。

根据公司第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可

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本次实施

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

］）。

二、本次行权的具体情况

１

、本次行权的行权条件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起，公司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进入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阶段。经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公司

３９

名激励对象符

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条件，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数量

（份）

占股票期权计划总

额的比例（

％

）

本期可行权数量

（份）

１

胡新灵 副董事长、总经理

１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６．５０ ２８７

，

５００

２

胡泽林 董事、副总经理

６８０

，

０００ ９．７６ １７０

，

０００

３

王志伟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６８０

，

０００ ９．７６ １７０

，

０００

４

刘晓林 副总经理

６８０

，

０００ ９．７６ １７０

，

０００

５

李天增 副总经理

６８０

，

０００ ９．７６ １７０

，

０００

６

马勒思 董事会秘书

６８０

，

０００ ９．７６ １７０

，

０００

７

核心骨干及员工共计

３３

名

２

，

４２０

，

１００ ３４．７２ ６０５

，

０２５

合计

６

，

９７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

，

７４２

，

５２５

２

、本次行权的时间

根据激励对象的申请，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确认，并经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变动登记手续。

３

、本次行权的行权人数

本次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条件的激励对象共

３９

名全部参加了行

权。

４

、本次行权的行权数量

本次行权共

１

，

７４２

，

５２５

份股票期权。

５

、行权资金金额及验资情况

本次共计

１

，

７４２

，

５２５

份股票期权行权，行权价格为

２２．０５

元

／

股，行权资金金额

３８

，

４２２

，

６７６．２５

元，已经大信

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三、激励对象行权数量与前次在交易所网站公示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公司第六届三十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

期可行权的议案》，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共有

３９

名激励对象可行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共有

３９

名符合条件

的激励对象申请行权，行权数量为

１

，

７４２

，

５２５

份，公司本次参与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及行权数量与前次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示情况一致。

四、本次行权的验资情况

本次股票期权全体激励对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前向公司足额缴纳了行权资金。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大信会

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本次行权出具了大信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０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截至行权结束日，公司实际募

集资金

３８

，

４２２

，

６７６．２５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７４２

，

５２５

元，实际出资额超过注册资本的金额

３６

，

６８０

，

１５１．２５

元列入资本公积。上述款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缴存入公司在湖北银行宜昌二马路支行开立的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内（账号为：

６８６０９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８１０１１

）。

五、本次行权股份性质及上市时间

１

、本次行权股份性质

本次全体激励对象行权后获得的公司股票未设禁售期，激励对象所持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出售

该部分股票时须遵守：

（

１

）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

２

）应当符合届时《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得违反届时《公司章程》有关禁售期的规定。

（

３

）本次行权股份共

１

，

７４２

，

５２５

股，其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权股份总数为

１

，

１３７

，

５００

股，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及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权股份

总数

１

，

１３７

，

５００

股股份，除总量的

２５％

即

２８４

，

３７５

股可在六个月后流通外，其余

７５％

的股份共

８５３

，

１２５

股自动

锁定在其后年度依比例解除锁定。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其余的激励对象行权后持有的公司股份减

持不受上述比例和时间的限制。

２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六、本次行权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更前数量 比例（

％

） 本次增加额 变更后数量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２

，

８７０

，

０００ ３．１１ ０ １２

，

８７０

，

０００ ３．１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００

，

４８６

，

１４０ ９６．８９ １

，

７４２

，

５２５ ４０２

，

２２８

，

６６５ ９６．９０

合计

４１３

，

３５６

，

１４０ １００ １

，

７４２

，

５２５ ４１５

，

０９８

，

６６５ １００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七、北京市海嘉律师事务所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及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期可行权的条件，激励对象可在本期可行权期内

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向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书面申请行权，并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办理后续

手续。

八、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每股收益的影响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９１

，

０２０

，

４９９．８２

元，按行权前公司股份总数

４１３

，

３５６

，

１４０

股计算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４６

元。本次行权后，按

行权后股份数

４１５

，

０９８

，

６６５

股计算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基本每股收益仍为

０．４６

元，行权新增股份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每股收益没有影响。具体影响数据以经会计师审计的数据为准。

九、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公司股权激励第一期行权资金存储于公司股权激励募集资金专户，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使用

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根据公司未来资金计划安排及使用。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２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在珠海清华科技园创

业大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６

名，副董事长嵇世山先生未能出席会议，委托董事谢耘先生行使了表决权；董事冯冠平先生未

能出席会议，委托董事高振先先生行使了表决权；独立董事郑欢雪先生未能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李杰先

生行使了表决权。董事长李东义先生主持了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并表决了如下事项：

１

、关于向深圳力合光电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深圳力合华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华商银行、深圳力合光电传感技术有限公司签订委

托贷款借款合同，通过华商银行向深圳力合光电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年利率为

８％

、期限为

１２

个月的委托

贷款

１

，

６００

万元，用于其生产经营或者补充流动资金。

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冯冠平、高振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郑欢雪、李杰、张文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同意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冯冠平、高振先已按规

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关于上述关联交易作出的决议。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向深圳力合光电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的公告》。

２

、关于子公司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承接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建设服务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与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委托建设

服务协议书》，承接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的建设服务，委托建设服务费为工程概算的

１．５％

，预计不超过

２００

万元。

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东义、许楚镇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郑欢雪、李杰、张文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同意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李东义、许楚镇已按规

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上述关联交易作出的决议。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子公司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承接南区水

质净化厂二期工程建设服务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２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深圳力合光电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委托贷款情况概述

１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力合华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华清”）拟与华商银行、深圳力合

光电传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光电”）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通过华商银行向力合光电提供委托

贷款

１

，

６００

万元。

２

、本公司董事冯冠平先生、董事总经理高振先先生担任力合光电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此项委托贷款构成关联交易。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深圳力合光电传感技术有限公

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冯冠平、高振先回避表决，此议案获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４

、此项关联交易事前已获得独立董事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

发表了独立意见。此项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

股东会审议。

二、委托贷款双方基本情况

１

、力合光电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注册资本

５

，

５００

万元，注册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６４７３１２

，注册地深圳市光明新

区公明办事处长圳社区长兴科技工业园

１６

栋一至三层，法定代表人李月秋，主营业务：光电显示及触摸屏用

镀膜产品及组件、光电传感材料及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本公司参股公司深圳力合高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

２０．９８３％

的股份，）持有该公司

６０％

的股份，为其

控股股东。

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力合光电（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６１

，

４６２

，

０２６．１１ １５５

，

８４６

，

０５２．３８

总负债

１８２

，

７２８

，

９３４．８６ ９７

，

７９４

，

４８８．２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７７

，

７７３

，

２６４．７９ ５８

，

０５１

，

５６４．１３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５９

，

０４２

，

５９１．１０ ７１

，

５６０

，

０４２．７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９

，

７２１

，

７００．６６ －１４６

，

４６１．６０

２

、力合华清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法定代表人高振先，注册地深圳，注册资本

４

，

８００

万元，本公司及子公司

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全部股份。

三、委托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委托人：力合华清

２

、借款人：力合光电

３

、受托人：华商银行

４

、委托贷款金额：

１

，

６００

万元

５

、委托贷款利率及还本付息方式：年利率为

８％

，按日计息，每季付息，到期还本。若提前还款，按实际用

款天数和用款金额计收利息。

６

、委托贷款期限：期限为

１２

个月，经力合华清同意，可提前归还此项贷款。

７

、委托贷款用途：用于力合光电生产经营或者补充流动资金，不得借与他人。

８

、提款方式：可在贷款额度内分次提款也可以一次性提款，以力合华清向华商银行签发的书面《委托贷

款通知书》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子公司力合华清委托华商银行向力合光电提供金额为

１

，

６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 有利于充分发挥资金效

用，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提高经济效益；力合光电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良好，贷款用途明确，委托贷款风险

可控；力合光电所处行业发展前景较好，有利于本公司挖掘和开拓潜在的项目合作伙伴。此项委托贷款不会

对本公司及力合华清的日常经营运作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未要求力合光电其他股东提供同比例资助。

五、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１

，

７００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２．３９％

；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期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为

０

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郑欢雪、李杰、张文京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力合华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向深圳力合光电

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冯冠平、高振先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

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上述关联交易作出

的决议。

七、备查文件

１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 独立董事关于委托贷款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３

、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２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

承接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建设服务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本公司子公司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环保”）拟与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水务集团”）签署《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委托建设服务协议书》，承接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建设服

务业务。

２

、水务集团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力合环保承接南区水质净

化厂二期工程建设服务的议案》。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李东义、许楚镇回避表决，此议案获非关联董事一致

同意。

４

、此项关联交易事前已获得独立董事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

发表了独立意见。此项关联交易无需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此项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规定，无需提交股东会审

议。

二、协议双方情况介绍

１

、水务集团

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珠海市供水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８

日，法定代表人李东义，注册资本人

民币

２

亿元，主营业务：原水输配、自来水生产与输配、对外供水；污水及固废处理项目投资；给、排水设施设

计及建设。

２

、力合环保

力合环保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水质净化厂的建设、运

营、管理、咨询及相关的环保项目开发。本公司直接持有

９０％

股权，通过控股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１０％

股权。

３

、 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概况

１

、项目名称：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

２

、建设地点：珠海市香洲区洪湾物流中心（珠海南区水质净化厂一期旁）。

３

、工程投资：工程暂定估算投资

９

，

０００

万元。

４

、工程内容：建设处理规模为

４

万立方米

／

天的水质净化厂一座。

５

、建设工期：委托建设服务协议签订后

１４

个月建成。因青补拆迁、村民阻扰、建设资金不到位，以及台风

和暴雨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造成的延误，工期顺延。

（二）委托建设服务方式

水务集团为本工程的项目法人，负责工程建设所需的全部资金投入，力合环保为工程委托建设服务单

位，负责以水务集团的名义组织包括征地、拆迁、立项、设计、施工直至工程竣工验收结算的全过程建设管

理，在规定的期限保质保量完成工程的建设。除约定的事需由水务集团成立的工作小组审核及监督，工程整

体建设过程由力合环保按基建程序开展组织。

（三）委托建设服务要求

力合环保必须按照政府工程项目建设审批程序和《招标法》相关规定，以及市发改局对本项目工程招标

的相关要求，开展项目审批和工程招投标工作，并对建设程序的合法性负责。在双方内部审批方面，水务集

团应简化审批环节和审批程序，确保内部高效运作。

（四）委托建设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委托建设服务费标准按照《广东省政府投资省属非经营性项目委托建设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为

准，委托建设服务费金额以有资质的造价咨询单位审核的工程概算总额为计算依据，暂定为工程概算的

１．５％

。委托建设服务费标准和工程概算确定后，水务集团应在开工后一个月内向力合环保支付

５０％

的委托

建设服务费，工程完工验收后付至

８０％

，竣工并财务决算完成后一个月内付清全部委托建设服务费。

（五）协议生效条件

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力合环保具备承接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建设服务所需资质要求、技术条件、人力资源，无需为该项

目建设垫付资金；承接该项目能够增加力合环保营业收入，并为争取承接建成后的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运

营管理创造有利条件。

五、期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０

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郑欢雪、李杰、张文京认为：公司子公司力合环保与公司控股股东水务集团签署《南区水质净

化厂二期工程委托建设服务协议书》， 受托承接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的建设服务关联交易事项， 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关

联董事李东义、许楚镇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上述关联交易作出的决议。

七、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签署委托建设服务协议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3

、南区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委托建设服务协议书。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１５２

证券简称：山航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举行，会议通知于

１

月

１３

日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的议案》（详见公告

２０１２－ ０３

）

同意

１１

人，弃权

０

人，反对

０

人。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发生的超额日常关联交易，认为对该关联交易超额部分的审议决策程

序是合法、严谨的，价格是公允的，并经过了公司内部相关部门的充分论证，对公司没有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二、《关于厦门分公司运行保障楼建设项目的议案》

同意

１１

人，弃权

０

人，反对

０

人。

为满足厦门分公司生产运营的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在厦门建设运行保障楼项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

具体办理相关事宜。该运行保障楼项目总投资约为

１．８

亿元（含地下部分及配套费，不含地价），计划

２０１２

年

上半年开工，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完工。

三、《关于对

５

架

Ｂ７３７－３００

飞机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详见公告

２０１２－０４

）

同意

１１

人，弃权

０

人，反对

０

人。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对

５

架

Ｂ７３７－３００

飞机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金额为人民币

１．９４

亿元。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证据充分、预计合理，已经评估机构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公司董事会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四、《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和外部信息报送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同意

１１

人，弃权

０

人，反对

０

人。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和外部信息报送管理制

度》。

特此公告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１５２

证券简称：山航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进行了公开披露（详见公告

２０１１－０３

）。目前经初步核查（未经审

计），部分事项交易金额超出了当时的预计，特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

金额

发生

金额

超出金额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劳务支付

１３００ １２５０

小计

１３００ １２５０

山东翔宇航空技术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维修费

０ ３０８ ３０８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航线联营

１１３４ １１１７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湿租业务

６３５００ ６５９３３ ２４３３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 货运联营

５５０ ３０１

小计

６５７８４ ６８２４０

总计

８９７８４ ９２０９９

其他关联交易

山东翔宇航空技术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销售航材

６００ ５８１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场地租金及

食宿费

１３００ １８８０ ５８０

山东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 飞机维护费用

８０００ ９５２４ １５２４

山东翔宇航空技术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维修费

３０００ ３３６５ ３６５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地面服务支出

１７００ １１３７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 地面服务支出

２５０ ２４９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飞行员培训费

３５０ １４０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飞机维护费用

１６００ １４０２

四川国际航空发动机维修有

限公司

维修费

６５００ ４９１２

小计

２２７００ ２２６０９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法定

代表人

注册

资本

主营业务

最近一期

财务数据

关联关系

山东航空集

团有限公司

马崇贤

５．８

亿

元

航空运输业的投资与管理；维

修许可限定的航空器及地面设

备维修；会议及展览服务；办公

服务； 地面旅客运输服务及地

面运输设备维修、 百货、 工艺

品、纪念品的销售、烟草制品零

售、住宿、餐饮服务、房屋租赁

（限分支机构经营）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５．３２

亿元；

净利润

７．１０

亿元；

总资产

９９．０２

亿元；

净资产

１１．５７

亿元；

本公司第一大股

东， 符合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

第

１０．１．３

条规定的

情形。

中国国际航

空股份有限

公司

孔栋

１２８．９

２

亿元

国际、 国内定期和不定期航空

客、货、邮和行李运输业务；国

内、国际公务飞行业务；飞机执

管业务；航空器维修；航空公司

间业务代理； 与主营业务有关

的地面服务和航空快递 （信件

和信件性质的物品除外）；机上

免税品。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８０９．６３

亿元；

净利润

１２４．５５

亿元；

总资产

１５５２．２０

亿元；

净资产

４１６．９９

亿元；

本公司第二大股

东， 符合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

第

１０．１．３

条规定的

情形。

山东太古飞

机工程有限

公司

张幸福

２

亿元

民用飞机的维护、检修（凭许可

证）等相关服务。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７１

亿元；

净利润

０．１８

亿元；

总资产

５．３７

亿元；

净资产

３．１８

亿元；

第一大股东的子

公司，符合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

第

１０．１．３

条规定的

情形。

山东翔宇航

空技术服务

有限责任公

司

刘朝磊

２０００

万元

飞机机载设备、 附件的维修及

技术咨询；计算机软件开发，网

络安装，机载设备的销售；备案

范围进出口业务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６７１

万元；

净利润

３９９．８

万元；

总资产

４０４８

万元；

净资产

１６０２

万元；

第一大股东的子

公司，符合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

第

１０．１．３

条规定的

情形。

深圳航空有

限责任公司

蔡剑江

８．１２５

亿元

国际、 国内定期和不定期航空

客、货、邮和行李运输业务；航

空公司间代理业务； 飞机维修

及零配件制造； 航空运输有关

的服务；航空客运机票的销售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６５．６９

亿元；

净利润

７．４７

亿元；

总资产

２５９．９５

亿元；

净资产

－３．０６

亿元；

第二大股东的子

公司，符合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

第

１０．１．３

条规定的

情形。

中国国际货

运航空有限

公司

樊澄

２２

亿

元

内地、香港和澳门地区，国际定

期和不定期航空货运、 邮件运

输和按照货物运输的行李运

输，以及航空器维修。与主营业

务有关的地面服务和航空速

递，地面设备的制造、维修，汽

车及零配件的销售 （小轿车除

外），汽车租赁。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８５．７９

亿元；

净利润

５．９５

亿元；

总资产

６２．９８

亿元；

净资产

２５．８５

亿元；

第二大股东的子

公司，符合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

第

１０．１．３

条规定的

情形。

北京飞机维

修工程有限

公司

蔡剑江

１８７５３

３０００

美元

为国内外用户维护、 维修和翻

修飞机和发动机， 包括辅助动

力装置和附件； 地面设备的制

造和修理； 为国内外航空公司

提供机务勤务保证； 派遣工程

技术人员在外站提供维修和技

术服务；发动机、附件和其他部

件的分包管理；器材管理；维修

开发； 人员培训； 技术咨询服

务；校验服务；工程服务；其他

相关业务。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７．７８

亿元；

净利润

０．６６

亿元；

总资产

３２．４４

亿元；

净资产

１２．５２

亿元；

第二大股东的子

公司，符合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

第

１０．１．３

条规定的

情形。

四川国际航

空发动机维

修有限公司

贺利

７１９０

万 美

元

ＣＦＭ

生产的飞机发动机维修、

修理、检修及其他相关服务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７１

亿元；

净利润

０．２３

亿元；

总资产

５．７５

亿元；

净资产

４．０７

亿元；

第二大股东的子

公司，符合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

第

１０．１．３

条规定的

情形。

（二）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的财务、资信状况及本公司与其历年来的商业往来情况，以上关联方均能按约定履约。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按照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任何一方

都不能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二）以上关联交易，遵循如下定价原则：

有国家或主管部门规定的，执行国家规定或按主管部门要求定价；无国家或主管部门规定的，则适用于

同类产品的公平市场价；无参考市场价的，由双方协商确定。

（三）以上关联交易按照双方已签署协议执行；需新签署的协议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

四、造成超额的原因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以上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主要为与航空客货运输主业配套相关的服务， 为正常的商业往

来。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部分超出预计金额，主要是因为随着民航市场的逐步好转、公司运营规模的扩大，部

分业务量超过了当时的预计，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也没有构成对公司

独立运行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

２０１１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超额部分进行了认真调查，认为以上关联交易决策程序是

合法、严谨的，价格是公允的，并经过了公司内部相关部门的充分论证，对公司没有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该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审议程序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鉴于数额未达到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的标准，因此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１５２

证券简称：山航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

５

架

Ｂ７３７－３００

飞机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５

架

Ｂ７３７－３００

飞机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一）公司处置老旧

Ｂ７３７－３００

飞机的计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公司运营

Ｂ７３７－３００

型飞机

８

架，其中

５

架为自有产权，

３

架为经营租赁。

８

架飞机的简况如下：

注册号 当前机龄 产权 计划退出日期

Ｂ－２９６１ １５

自有 三年内

Ｂ－２９６２ １５

自有 三年内

Ｂ－２９６８ １５

自有 三年内

Ｂ－２９９５ １３

自有 五年内

Ｂ－２９９６ １３

自有 五年内

Ｂ－５０９９ １３

经营租赁

根据合同约定

和退租计划安排

Ｂ－２１１１ １３

经营租赁

Ｂ－２８７８ １３

经营租赁

鉴于上述飞机机龄较长、状况老旧，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为了优化机队结构、统一机队以发挥规模

效益、提升机队整体运营效率和提高安全裕度，公司拟有计划的退出上述飞机：

１

、五架自有的

Ｂ７３７－３００

飞机，结合新飞机引进速度和公司运力实际状况统筹考虑处置进度，拟自

２０１２

年始，启动五架自有产权

Ｂ７３７－３００

飞机的处置工作，其中

Ｂ２９６１／２９６２／２９６８

飞机拟在三年内、

Ｂ２９９５／２９９６

飞机

拟在五年内完成处置工作。

２

、三架经营租赁的

Ｂ７３７－３００

飞机拟在租期届满后根据合同约定和退租计划安排进行退租。

（二）公司拟对

５

架

Ｂ７３７－３００

飞机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８

号

－

资产减值》的规定，当资产存在减值迹象时，包括：“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

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等，应当进行减值测试，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如果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

价值的，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

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为此， 公司聘请了评估机构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飞机及相关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根据评估结果，上述飞机及相关资产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需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金额为人民币

１．９４

亿元，预计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影响额为

１．４５

亿元。

二、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此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证据充分、预计合理，已经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评估报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三、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会计准则要求，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对该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证据充分、预计合理，符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已经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经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

定，对上述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五、备查文件

１

、山航股份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监事会意见；

４

、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减值测试项目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Ａ

股

６００８０６

证券简称：昆明机床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经本公司初步测算，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下降

５０％

以上；

３

、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１

、净利润：

１７

，

８３２．４８

万元

２

、摊薄后每股收益：

０．３４

元

三、下降的主要原因

２０１１

年度市场普通机床销售呈现上升趋势，而大、重型机床走势继续趋缓；销售结构发生变化；机床行

业竞争激烈，市场价格竞争进一步加剧；原材料、人工成本上升，制造费用、销售费用和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

也较上年增长，导致公司综合毛利率降低，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也同步减少，盈利能力下降。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作出，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６

证券简称： 昆明机床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１２

人，实到

１２

人。会

议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关于公司章程

２０１２

年修正案；

本公司拟对《公司章程》内容作如下修改，原条款：

“第二百二十八条 公司的财务报告除应当按中国会计准则及法规编制外，还应当按国际或者境外上

市地会计准则编制。如按两种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有重要出入，应当在财务报告附注中加以注明。公司

在分配有关会计年度的税后利润时，以前述两种财务报告中税后利润数较少者为准。

第二百二十九条 公司公布或者披露的中期业绩或者财务资料应当按中国会计准则及法规编制，同时

按国际或者境外上市地会计准则编制。”

现修改条款：

“第二百二十八条 公司的财务报告按中国会计准则及法规编制。

第二百二十九条 公司公布或者披露的中期业绩或者财务资料应当按中国会计准则及法规编制。”

二、关于授权经理班子办理不超过人民币伍亿元银行融资的议案

由于公司资金运用频繁，经营、投资性资金规模增大，特提议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在需要时办理人民币

伍亿元（含伍亿元）以下的流动资金及银行融资的议案。

上述提案将提请最近一次召开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Ａ

股

６００８０６

证券简称：昆明机床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关于召开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有关内容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公布，详细情况请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香港联合交易所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和公司国际互联网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ｋｍｔｃｌ．ｃｏｍ．ｃｎ

查阅。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星期二）上午

９

时正；

２

、会议召开地点：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公司注册地）本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特别决议案：

１

、提请审议关于公司章程

２０１１

年修正案；

２

、提请审议关于公司章程

２０１２

年修正案；

普通决议案

１

、提请审议关于授权经理班子办理不超过人民币伍亿元银行融资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星期五）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昆明机床”（本公司）

Ａ

股股东（以下简称

Ａ

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

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星期五）香港联合交易所

Ｈ

股交易结束后，在公司

Ｈ

股持有人名册登记在册的“昆

明机床”（本公司）

Ｈ

股股东（以下简称

Ｈ

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

权他人代为出席，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公司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董事会邀请的嘉宾及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其他相关人员。

四、登记方式

１

、凡持有本公司

Ａ

股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星期五）当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凭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出席临时股东大会。凡欲参加股东大会的

Ａ

股股东，

凭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及（如适用）委托书及委任代表的身份证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２

月

１５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００

时，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时前往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参加股东大会登记手续，或者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星期三）以前将上述文件的复印件和本公司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的回复邮寄或传真至设在本

公司注册地址的董事会办公室。

２

、凡持有本公司

Ｈ

股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星期五）当日下午收市时在公司

Ｈ

股持有人名册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

Ｈ

股股东，凭身份证或护照出席临时股东大会。凡欲参加股东大会的

Ｈ

股股东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星期

三）以前将身份证或护照（载有股东姓名的有关页数）以及（如适用）委托书及委任代表的身份证或护照的复

印件和本公司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的回条邮寄或传真至设在本公司注册地址的董事会办公室。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后至

３

月

５

日（星期一）（首尾两天包括在内）暂停办理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手

续，暂停过户期间买入本公司

Ｈ

股股份的人士无权出席股东大会。

３

、凡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有权表决的股东均有权委托一位或多位人士（不论该人士是否为股东）作为

其委任代表，代其出席及投票。

４

、股东如欲委任代表出席股东大会，须以书面形式委任代表。委托书须由委托股东亲自签署或其书面

授权的人士签署，如委托股东是法人，则须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如委托

书由委托股东授权他人签署，则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须公证。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

件和委托书须在股东大会开始时间前

２４

小时交回本公司注册地址的董事会办公室，方始有效。就

Ｈ

股持有人

而言，上述文件必须同一时间内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分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

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十七楼

１７１２－１７１６

室，方始有效。

５

、

Ａ

股股东的委托代表，凭委任股东的股票账户卡、代理委托书（如适用）和委任代表的身份证出席股东

大会。

Ｈ

股股东的委任代表，凭股东的代理委托书（如适用）和委任代表的身份证或护照出席股东大会。

五、其他事项

１

、公司将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日时收到的书面回复，计算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

的，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达不到的，公司将在五日内再次公告通知会议拟审议的事项、开会日期和地点，并

在再次通知之后召开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往返及食宿费用自理。

３

、联系方式

本公司注册地址：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邮政编码：

６５０２０３

传 真：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２８８

？？

联系电话：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１２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

联 系 人：王碧辉女士、孟燕超女士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承董事会命

罗涛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八日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出席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回执

本人或单位 ：

＿＿＿＿＿＿＿＿＿＿＿＿ ＿＿＿＿＿＿＿＿＿＿

（中文）

＿＿＿＿＿＿＿＿＿＿＿＿＿＿＿＿＿＿＿＿＿＿＿

（英文）

身份证

／

护照号码：

＿＿＿＿＿＿＿＿＿＿＿＿＿＿＿＿＿＿＿＿＿＿

持有公司股份

Ａ

股

＿＿＿＿＿＿＿＿＿

股东代码 ：

＿＿＿＿＿＿＿

Ｈ

股

＿＿＿＿＿＿＿＿＿

股东代码 ：

＿＿＿＿＿＿＿

地址及邮编：

＿＿＿＿＿＿＿＿＿＿＿＿＿＿＿＿＿＿＿＿＿＿＿＿＿

电话：

＿＿＿＿＿＿＿＿＿＿＿

传真：

＿＿＿＿＿＿＿＿＿＿

拟 出席

／

委托代理人出席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星期二）上午

９

时

００

分在公司注册地址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特以此书面回复告之公司。

股东：

＿＿＿＿＿＿＿＿＿＿＿＿＿＿＿＿＿＿＿＿＿＿＿＿＿＿＿＿

日期：

＿＿＿＿＿＿＿＿＿＿＿＿＿＿＿＿＿＿＿＿＿＿＿＿＿＿＿＿

附注：

１

、请用正楷书写中英文全称。

２

、请附上身份证

／

护照之复印件。

３

、请附上持股证明之文件。

４

、此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须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之前送达本公司的注册地址—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此回执可采用来人、来函（邮编

６５０２０３

）或传真（传真号码：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２８８

）方

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１６

室）。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代理人委托书

本委托书代表的股份数目 （附注

１

）

＿＿＿＿＿＿＿＿＿＿＿＿＿＿＿＿＿

本人 （附注

２

）

＿＿＿＿＿＿＿＿＿＿＿＿＿＿

地址

＿＿＿＿＿＿＿＿＿＿＿＿

持有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票

Ａ

股

＿＿＿＿＿＿＿＿＿＿＿

股，

Ｈ

股

＿＿＿＿＿＿＿＿＿

股（附

注

３

） ，为本公司的股东。

本人委任大会主席或

＿＿＿＿＿＿＿

先生（女士）地址为

＿＿＿＿＿＿＿＿＿＿＿＿＿＿＿＿＿＿

（附注

４

） 为本人的代表，代表本

人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星期二）上午

９

时

００

分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公司注册地）本公司办公

大楼二楼会议室举行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该大会代表本人依照下列指示（赞成、反对、弃权，

附注

５

）就股东大会公告所列的以下决议案投票，如无作出指示，则由本人的代表酌情决定投票。

序号 特别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章程

２０１１

年修正案；

２

关于公司章程

２０１２

年修正案；

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授权经理班子办理不超过人民币伍亿元银行融资的议

案；

本人：

＿＿＿＿＿＿＿＿＿＿＿＿＿＿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

月

＿＿＿＿

日签署（附注

６

）

附注

１

：请填上与本委托书有关的

Ａ

股及

Ｈ

股总股数，如未填上数目，则本委托书所代表的股份数目将被

按视为以您名义登记的所有本公司股份。

附注

２

：请用正楷填写股东全名及地址。

附注

３

：请分別填上实际持有本公司的

Ａ

股及

Ｈ

股各自的总股数。

附注

４

：如欲委派大会主席以外的人士为代表，请将“大会主席”的字样划去，并在空格内填上您所委托

的代表的姓名及地址，股东可委任一位或多位代表出席及投票，受委托代表无须为本公司股东。

附注

５

：您如欲对某项议案投赞成票，请在“赞成”栏内填上“

√

”号；如欲对某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

对”栏内填上“

√

”号；如欲对某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填上“

√

”号。若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代表可

自行酌情投票。

附注

６

：本委托书必须由您或您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则委托书须加盖法人印章或

由该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本附注所述授权书均须公证。

公司将根据上述“赞成”、“反对”、“弃权”之明确票数，包含计算在议案表决结果的分母中；若没有明确

票数，则不计算在议案表决结果的分母中。

附注

７

：就内资股持有人而言，本委托书连同附注

６

中所述的授权书，最迟须于股东大会开始时间之前

２４

小时（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上午

９

时

００

分之前）邮寄或传真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１６

室）。就

Ｈ

股持有人而言，本

委托书连同附注

６

中所述的授权书必须同一时间内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分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

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十七楼

１７１２－１７１６

室，方始有效。

附注

８

： 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时须出示已填妥及签署的本股东代理人委托书及股东代理

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附注

９

：本股东代理人委托书以一式两份填写。其中一份应依据附注

７

的指示送达本公司，另一份则依据

附注

８

的指示于股东大会出示。

本公司注册地址：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邮政编码：

６５０２０３

联系电话：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１２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传真：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２８８

联系人：王碧辉女士、孟燕超女士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8

2012

年

1

月

19

日 星期四


